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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在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１８

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

４３１

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短信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廷栋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张雨柏先生、韩锋 先生、柏树兴先生、昝瑞林先生、钟玉叶先生、朱广

生先生、丛学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蒋伏心先生、王林先生、

刘建华女士、屠建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

公司向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已根据《独立董事备案方法》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在深交所网站进行

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

过深交所投资者热线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０００

及邮箱

ｉｎｆｏ＠ｓｚｓｅ．ｃｎ

， 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交所反馈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蒋伏心先生、王林先生、刘建华女士、屠建华女士声明详见《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战略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运作水平，同意修改

公司章程，将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１２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 设董

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修改为“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 设董事长

１

人，

副董事长

１

人。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雨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历任泗阳印刷厂厂长，泗阳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省泗阳县经委副

主任、主任、县长助理、副县长，泗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洋河集团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起

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张雨柏先生是江苏省第十届、第十一

届人大代表，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糖酒食品业十大

人物”、“中国工业行业杰出人物”、“中国食品行业梦幻组合总经理”、“中国上市公司最具

价值总裁”、“全国用户满意杰出管理者”、“全国酿酒行业百名先进个人”、“中国工业经济十

大风云人物”、“全国食品工业先进科技管理工作者”、“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劳动

模范”等称号。张雨柏先生为设立公司发起人之一，持有公司

０．７３％

的股份，同时持有宿迁市

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３４．８４％

的股份（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３５％

的股份，是公

司第三大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张雨柏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

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历任江苏省泗阳县副县长、党组成员、泗阳县委常委、江苏洋河集团董事长、江苏双沟集

团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江苏省宿迁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该公司是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４．０５％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韩锋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柏树兴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

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上海捷强财务部经理。 现任上海海烟物

流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柏树兴先生不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目前，柏树兴先生担任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

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９．６４％

股份，为公司第四大股东），除此之外，柏树兴先生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

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昝瑞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党员，大专学历，历

任江苏南通县刺绣厂副厂长，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政协委员，现任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昝瑞林先生曾获“通州市十佳青年科技

标兵”，“通州市十佳青年”等光荣称号。 昝瑞林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但持有南通综艺

投资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份，（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８．８３％

的股份是公司第五大股

东），此外，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４３％

的股份（江苏综艺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８５％

的股份，为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高

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１８％

的股份）。 除此之外，昝瑞林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

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钟玉叶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历任江

苏洋河酒厂车间班长、副主任、主任，洋河集团组宣部部长、工会常务副主席。现任本公司副

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先后兼任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钟玉叶先生为

设立公司发起人之一，持有公司

０．３９％

的股份，同时持有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８．４５％

的

股份（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３５％

的股份，是公司第三大股东）。 钟玉叶先生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

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广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 历任淮阴市罐头饮料厂副厂长、洋河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现任副总裁。朱广生先生为设立公司发起人之一，持有公司

０．３９％

的股份，同时持有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７．９３％

的股份（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１．０３％

的股份，

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朱广生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丛学年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江苏洋河酒厂总帐会计、财务处长、洋河集团财务部长、总会计师。 现

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丛学年先生为设立公司发起人之一，持有公司

０．２２％

的股份，同时持有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９．６９％

的股份（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１１．０３％

的股份，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丛学年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

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蒋伏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 博士生导师，历任南京师

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创新经济

研究院院长，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蒋伏心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 历

任南京跃进汽车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科长、科长，江苏兴跃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中意合资南

京泰克西铸铁公司财务部长，中意合资南京依维柯公司财务部长，南京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总经理，南京金鹰国际购物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任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林

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林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建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技师、高级

品酒师。历任南京盐业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省轻工食品总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省酿酒协会

秘书长、江苏省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刘建华女士不直接和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屠建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

任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审计科科长、财务科科长，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处长。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屠建华女士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

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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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点在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１８

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四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短信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到

监事

５

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５

名，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学飞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届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监事会提名耿开亮先生、龚如杰先生、陈太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以上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工会委

员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冯攀台先生、陈太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本公司监事会声明：上述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耿开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江

苏省宿迁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宿迁市泗洪县县长助理兼财政局局长。 现任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耿开亮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目前，耿开亮先生担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３４．０５％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耿开亮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龚如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会

计师 。 历任上海捷强第五配销中心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现任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如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１４００

股股份，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龚如杰先生

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

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太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泗阳县

政府法制局科员、秘书，泗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中共泗阳县穿城镇委镇长、书

记，现任任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陈太松先生不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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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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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

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工会委员会

选举冯攀台先生、陈太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与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

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冯攀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泗洪县粮食局副局长、洋河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冯攀台先生为设立公司发起人之一，目前持有公司

０．３８％

的股份，

同时持有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８．４５％

的股份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３５％

的股份，是公司第三大股东）。 冯攀台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

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太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中共党员。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综合部部长，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纪委副书记、公司办公室主任。 陈太清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宿迁市蓝海贸易

有限公司

１．８８％

的股份（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３５％

的股份，是公司第三大股

东）。陈太清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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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３０

开始）

二、会议地点：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１８

号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营运中心

４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六、 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张雨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韩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３

关于选举柏树兴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４

关于选举昝瑞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５

关于选举钟玉叶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６

关于选举朱广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７

关于选举丛学年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８

关于选举蒋伏心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９

关于选举王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０

关于选举刘建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１

关于选举屠建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的两项子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１

关于选举耿开亮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３．２

关于选举龚如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３．３

关于选举陈太松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上项议案相应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在办理登记手续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

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别人参会

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

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１８

号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营

运中心

７１０

室（洋河股份证券部）。

九、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丛学年、陈鹏

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传真：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电子邮箱：

ｙａｎｇｈｅ００２３０４＠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

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位

承担。

序号 议 案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О

）

１

议案一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议案二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投票数

２．１

关于选举张雨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韩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３

关于选举柏树兴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４

关于选举昝瑞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５

关于选举钟玉叶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６

关于选举朱广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７

关于选举丛学年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２．８

关于选举蒋伏心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９

关于选举王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０

关于选举刘建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１

关于选举屠建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议案三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投票数

（

１

）

关于选举耿开亮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２

）

关于选举龚如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３

）

关于选举陈太松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说明：上述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

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可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之下自主分配。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关于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春节假期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６６０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１、

中国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

知

》（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１】１０３

号

）

２、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３、《

农

银汇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两天暂停农银汇理货币市场基

金的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及转

换转入业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货币

Ａ

农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６０００７ ６６０１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

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１

、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转换转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

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

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起

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赎回的本基金的份额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

途导致的损失。 如有其它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９９

、

０２１－６１０９５５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行中国建设银

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所持有

的停牌股票蓝色光标（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进行估值，在蓝色光标复牌且其交易体现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因本次估值方法调整，对公司旗下的基金的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简称 停牌股票

估值结果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农银策略价值股票 蓝色光标

（

代码

：

３０００５８

）

－０．３７％

农银中小盘股票 蓝色光标

（

代码

：

３０００５８

）

－０．３５％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开始，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

当日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准。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２００４８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晨鸣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４

、召集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２

，

０６２

，

０４５

，

９４１

股，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５４３

，

５８６

，

７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６．３６％

。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

权利可出席本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

司股份。

其中：

１

、境内上市内资股（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２１

，

６８６

，

９４７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２８．９０％

。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９０

，

４０５

，

９５２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

份总数的

１６．２２％

。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１

，

４９３

，

８１６

股，占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

总股份总数的

３３．６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内容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

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５４３

，

５８６

，

７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Ａ

股

３２１

，

６８６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５９．１７８６ ％

；

Ｂ

股

９０

，

４０５

，

９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的

１６．６３１４％

；

Ｈ

股

１３１

，

４９３

，

８１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２４．１９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延边晨鸣纸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融

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４３９

，

６７３

，

３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８１．１８５７％

。 其中：

Ａ

股

３２１

，

６８６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５９．３９９５ ％

；

Ｂ

股

３８

，

８９２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的

７．１８１４％

；

Ｈ

股

７９

，

０９４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１４．６０４８％

。

反对股数

１０１

，

８９１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１８．８１４３％

。 其中

Ｂ

股

５１

，

５１３

，

８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９．５１２０％

，

Ｈ

股

５０

，

３７７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９．３０２３％

；弃权股数

０

股。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

所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刚、陶珊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１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５

、主持人：董事长林敏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６２

，

７７０

，

４８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０．２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６２

，

７７０

，

４８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６２

，

７７０

，

４８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根据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８５

号文批复，公司实施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实际发行

９２０

万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原

１１

，

５６５．３

万股增至

１２

，

４８５．３

万股， 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１１

，

５６５．３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８５．３

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发行情况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６２

，

７７０

，

４８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鉴于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实际发行

９２０

万股，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股本及股权

结构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６２

，

７７０

，

４８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鉴于此次实际筹资净额尚不及三个项目投资总额的

５０％

，为保

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意公司调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蓝宝石

ＬＥＤ

衬底项目不列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范围之内。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６

股票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３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０

：

３０

停牌。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

３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４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５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６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公司与

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积极主动协调有

关各方尽快制定并上报重组方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未

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重组尚须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被吸收合并方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的《换股吸收合并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预

案》及后续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２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４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